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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自贸港实质性运营之具体运用

自贸港，且该四项指标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
生产经营——在自贸港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且主要生产经营
场所在自贸港或者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的控制的机
构在自贸港；

人员——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工作，且与居
民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；

财务——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报告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
在自贸港，主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在自贸港；

资产——拥有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实际使用的资产在自贸港，
且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匹配。

三、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分支机构的相关适用条件

该居民企业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，该居民企业对分支机
构的生产经营、人员、账务、资产等要素都要能够实施实质性
全面管理和控制，否则不属于实质性运营。

四、非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机构、场所的相关适用条件

具备生产经营职能，是指在自贸港有固定的生产经营机构、场
所，具备与生产经营相匹配的软硬件支撑条件并开展相关业务。

2020年6月23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《关于海南自
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【2020】31
号），明确了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
产业企业，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，该通知首次明确
了实质性运营的概念。2021年3月5日，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
税务局、海南省财政厅、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《关于海
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，
以及《关于<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、海南省财政厅、海
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
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>的解读》进一步明确实质性运营规则
的具体内容，接下来我们对此进一步梳理如下。

一、公告的三类适用对象

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；

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分支机构；

非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机构、场所。

二、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的相关适用条件

1、该居民企业从事鼓励类产业项目，并且在自贸港之外未设
立分支机构。

2、实质性运营要求企业生产经营、人员、财务、资产等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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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留存备查规定

符合实质性运营并享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
策的企业，应当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
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
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4
号）的规定，归集整理留存相关资料，以备税务机关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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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21、2020、2019年度，钱伯斯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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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榜”（税务领域） 

• 2 0 2 0 、 2 0 1 9 、 2 0 1 8 年 度 ，
LEGALBAND“年度最佳税务律师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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